


行政处罚决定书

常环津罚字〔2025〕12号

当事人名称：津市市毛里湖镇艳琳牲猪养殖场 
投资人：祁艳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81MA4PUWX757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津市市毛里湖镇双坪村二毛咀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3月28、29日，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津市分局执法人员闫俊声、龚德智对你养殖场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你养殖场牲猪存栏量约600头。现场检查发现，你养殖场南面铁皮围挡下有污水溢出，污水流入莲藕池内。2025年3月28日，我局监测站工作人员对你养殖场南面围挡下溢出污水和莲藕池内的水进行了现场样品采集。根据常德市津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监测报告》（津环监站字ZF（2025）-3-11号）显示：铁皮围挡下溢出污水化学需氧量为8510mg/L、氨氮为1630mg/L、总磷为47.8mg/L；莲藕池内污水中化学需氧量为2060mg/L、氨氮为2090mg/L、总磷为47.8mg/L。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证据名称：2025年《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移交2025年省生态环境警示披露问题清单的函》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13日；提供单位：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证明内容：证明案件线索来源。
2.证据名称：营业执照、投资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复印件1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1份，提取时间:2025年4月2日；提供单位：当事人。证明内容：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bookmark: OLE_LINK1]3.证据名称：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现场勘察平面图1份、询问笔录1份；现场照片证据2份；《监测报告》1份； 提取时间: 2025年3月29日、3月31日（监测报告）、4月1日（询问笔录）；提供单位：常德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证明当事人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的事实。
4.证据名称：实际投资人黄清兰身份证复印件1份、猪场收购合同1份、养殖场租赁合同1份、转账记录9份、询问笔录1份；提取时间：2025年9月23日；提供单位：黄清兰、常德市生态环境局（询问笔录）；证明内容：证明黄清兰为当事人实际投资人，以及当事人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的事实。
你养殖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九条从事畜禽养殖活动和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活动，应当及时对畜禽粪便、畜禽尸体、污水等进行收集、贮存、清运，防止恶臭和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从事畜禽规模养殖应当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避免造成环境污染”之规定。
二、陈述、申辩等权利内容的采纳情况及理由
我局于2025年10月17日对你养殖场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常环津罚告字[2025]12号)，并告知你养殖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申请听证权利。
你养殖场收到告知书后，向我局提交了《关于请求减免罚款的报告》，该报告详细介绍了，提出因连年亏损、背负银行贷款且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请求减免行政处罚。我局于2025年10月23日给予回复。早在2025年4月，你单位积极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bookmark: _GoBack]三、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以及裁量基准运用的理由和依据
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二）从事畜禽养殖活动或者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活动，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之规定，参照《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2021版）》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重处罚”和第九条第二款“对符合从重处罚情形的案件，在裁量时应当予以说明理由并经集体审议后，在裁量表裁定的基准罚款金额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罚款金额，但增加金额一般不超过法定最高罚款数额的20%（2万），且从重处罚后的罚款金额不得高于法定最高罚款数额。”之规定和表13通用裁量表的裁量标准：裁量起点如未规定法定最低罚款金额的，裁量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对应最高罚款数额/法定最高罚款数额）×100%。=（0.3万/10万）=3%；（1）违法行为的区域影响中“县级行政区域内（不跨乡镇街道或在园区范围内）”的裁量百分值为0%；（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中“不足3个月”的裁量百分值为0%；（3）违法行为发生地点中“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的裁量百分值为0%;（4）环境违法次数（两年内，含本次）中“1次”的裁量百分值为0%；（5）对周边居民、单位等造成的不良影响（一年内）中“无”的裁量百分值为0%。根据裁量的计算方法，罚款金额=[裁量起点百分值+（裁量百分值总和）×（1-裁量起点百分值）]=[3%+（0%+0%+0%+0%+0%）×（1-3%）]×10万=0.3万。根据《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2021版）》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情形的”第十条第二款“从轻处罚是指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范围内，适用较轻、较少的处罚种类或者较低的处罚幅度。对符合从轻处罚情形的案件，在裁量时应当予以说明理由并经集体审议后，在裁量表裁定的罚款金额的基础上，减少一定罚款金额，但一般不超过法定最高罚款数额的20%，且从轻处罚后的罚款金额不得低于法定最低罚款数额”的裁量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赔偿义务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相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将其作为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理的情节”的规定，你单位符合从轻行政处罚的规定。
综上所述，经我局案审会集体审议，决定对你养殖场作出罚款：壹万伍仟元整（小计：15000.00元）的行政处罚。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五、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养殖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常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鼎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25年11月18日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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